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情形 

表 5-3：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表 

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1. 宜因應目前職場需求，調整

課程規劃。 

經過前次的評鑑建議後，本系所獲益良多，亦

虛心接受改善建議，已具體調整課程規劃，且

在實施後已有成果。 

2. 師資結構中，專任講師比例

偏高，建議更積極擬定相關合理

的升等辦法，鼓勵教師研究升

等。 

本系所近年來針對此建議著力甚深，藉由鼓勵

專任教師升等與聘進四位博士級教師，目前講

師比例已由先前之 50%大幅下降至目前的

28%，已符合教育部規定大學學系專任講師比

率應低於 30%之基準。  
3. 系上硬體設備十分充實，惟

在音樂圖書、電腦音樂軟體設

備，宜逐年編列預算予以改善。 

經評鑑委員的建議後，本系所逐年編列經費，

購置音樂圖書、電腦音樂軟體設備，目前已大

幅改善(請參考項目 3-2)。  
4. 音樂演出頻繁，值得肯定，

惟在學術研究領域上仍待加強。  
本系所近年來已連續四年辦理學術研討會，包

括三屆「音樂藝術與文化創意產生研討會」與

「2012 台灣當代音樂生態國際學術論壇」等，

使本系在學術發表成果上得以大幅成長。 
5. 建議在每年音樂劇之排練

中，除在表演動作、佈景、化妝

外、更能以提升音樂專業能力為

導向。 

本系所近年來之年度音樂劇由經驗豐富之張

得恩助理教授指導排練，並定期邀請如曾道雄

教授等大師蒞臨指導，更結合小型管弦樂團演

出，音樂專業能力已大幅提升。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1. 目前專任教師專長以演唱奏

為主，缺乏音樂學領域之專長教

師，特別是音樂學與音樂史之師

資亟待補強。  

針對此項建議，本系所已於 100 學年度招聘音

樂學專長之曾毓芬副教授，使得相關課程，學

術研討會與研究發展更加地順暢。  

2. 加強學生選課方向與生涯規

劃之輔導，為未來就業發展與進

修輔導之參考。 

本系所近年來已加強學生選課方向與生涯規

劃之輔導。 

3. 鼓勵研究生進行論文發表以

利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本系要求研究生均需參與本系學術研討會，並

鼓勵學生於研討會中進行研究論文發表。碩士

生研討會論文發表情況請參見項目 4。 

4. 充實音樂文化產業之討論議 針對此項建議，本系所近年來已連續四年辦理



題與產學合作機制，並舉辦藝文

產業之專家講座，以落實藝術管

理與文化觀光學程。 

學術研討會，包括三屆「音樂藝術與文化創意

產生研討會」與「2012 台灣當代音樂生態國際

學術論壇」等，更承辦 2012 嘉義管樂節之專

家講座。 
5. 部分學生提議增聘樂團客席

指揮，以接觸更多元化之音樂詮

釋風格。 

本系所近年來曾聘請鍾耀光、張己任等知名教

授擔任樂團客席指導，於 101 學年度亦聘請梁

兆豐博士擔任為期一年的交響樂團客席指

揮，讓學生學習更多元化之音樂詮釋風格。 
6. 宜增聘音樂理論之專任師

資，以強化學生音樂基礎學養。 
本系所接受評鑑委員的建議，已於 100 學年度

招聘音樂理論專長之陳宜貞博士，使得相關課

程，學生音樂基礎學養訓練更加地順暢。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1. 增設非演奏唱技巧與音樂基

本素養之選修科目的數量，並以

開設能培養學生面對畢業後之

工作需求的實務科目，結合校內

現有視覺藝術系所、應用音樂、

表演藝術(音樂劇)、音樂治療等

為優先考量，以提升該系所學生

在職場上之競爭力。 

本系所先前已經增設如即興演奏、爵士樂等課

程。於增聘四位新進專任教師後，又陸續增設

音樂學與音樂理論相關課程之選修科目的數

量，如西洋音樂史、中國音樂史、傳統音樂概

論、台灣音樂史、現代音樂史、音樂美學等，

以提升本系所學生在職場上之競爭力。  

2. 鼓勵該系所學生選讀輔系或

跨校修讀學分，可改善因專任師

資不足的課程短缺困境，更能培

養該系所學生多元素養。 

配合校院之學程規劃，自 99 學年第二學期起，

本系所提供學生選讀跨系及跨院之微學程，包

括「藝術管理微學程」、「文化觀光微學程」，

未來將再規劃「台灣文史研究微學程」、「華語

文教學微學程」等，以增加學生就業的多元性

和競爭力。 
3. 強化專任老師 office hour 與

導師之實質功能，特別針對(1)
師資考試、修課、職場資訊(2)
音樂系課程規劃(3)畢業後生涯

規劃等三方面。不僅解決學生的

困境，更提高專任老師參與學生

與該系事務的比重，也可紓解行

政人員工作過重過多之壓力。 

本系所專任教師參與學生與系所事務的比重

甚佳，除授課外亦訂定每週 4 小時 office hour
作為學生諮詢輔導，各班導師均能主動與學生

座談、聚餐，解惑，主動瞭解學生之需求，並

提供協助。 

4.該系宜積極舉辦國內外音樂

會，增進師生學習並加強國際交

流、提高校與系知名度，優質的

節目必能吸引大量的觀眾。 

這部份是本系所的強項，自轉型以來積極舉辦

國內外音樂會，亦持續加強國際交流，相信已

經打開校與系所知名度。 



5.建議有計畫舉辦各種主修項

目的協奏曲比賽，而不僅於鋼

琴、弦樂、木管三類樂器，可全

面提升學生的程度。 

本系所接受評鑑委員的建議，每年的協奏曲比

賽已經全面開放給聲樂、擊樂與銅管等各種主

修項目，且在協奏曲比賽後敦請各組外聘評審

舉辦大師班，努力提升學生的程度。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1. 宜鼓勵教師爭取國科會計畫

與發表期刊論文，以提高整體研

究動力。 

本系所教師專長多以展演為主，在這部分的成

果雖不如演奏來的豐富，但是每學年也均保持

有產出。 

2. 為與世界潮流接軌，建議將

現代數位科技運用於研究及展

演上。 

本系舉辦之年度音樂劇近年來已將現代數位

科技運用於背景與音效上，成效斐然。新聘作

曲教師陳宜貞亦能將數位科技應用於作品中。 
3. 建議教師調整研究與專業表

現之方向與重心，勿過於偏重社

會服務。 

由於近年來師資質量上的提昇，在教師研究與

專業方面皆有表現，故此問題已逐漸改善。  

4.鼓勵教師在傳授實際演奏、演

唱之餘，並加強與學術界的互動

層面，平衡理論與實務的發展，

期盼超越兩者分流之鴻溝。  

在學術領域，有部分教師擔任學術審查相關委

員；在服務方面，教師亦投積極入碩士班畢業

考及加強與各級學校的互動，目前在質與量的

部份也在持續的增加與改善中。 

五、畢業生表現 
1.在課程設計方面宜加強音樂

學相關領域之課程，俾便學生參

與相關領域之升學考試。  

本系所接受評鑑委員的建議，已於 100 學年度

委請音樂學專長之曾毓芬副教授設計與增開

樂學相關領域之課程，以利學生參與升學考

試。  

2.為強化學生畢業後之就業能

力和信心，宜增加與音樂相關之

其他藝術課程，以適應職場之需

求。  

本系所鼓勵學生積極修習人文藝術學院內其

他系之音樂相關選修課程，如「現代戲劇」、

「兒童戲劇」、「美學」、「聽覺藝術概論」、

「表演藝術」、「舞台設計與規劃」等課程，

以強化畢業生就業之能力與信心。 
3.建議該系推動設立永久性的

系友會(或聯誼會)，作為系友與

系所之間的互動單位，廣納系友

意見、經驗及就業機會之資訊

等，以作為系所課程設計，及在

校學生規劃就業方向之參考。 

本系所接受評鑑委員的建議，已於99學年度成

立系友會，並於本系網頁增設系友欄位，提供

畢業生意見交流。 

 


